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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技术标准
（一）具体技术指标要求
北院区总面积48.77亩，其中树木约577棵，详见清单。
工作内容范围：清理浦东北院区内杂草，主要为一枝黄花、拉拉藤等；修剪整形现有树木及以后移植树木（若有）；进行全区范围内的病虫害防治；在雨水不充沛时进行人工浇水养护。包含区域内所有清理的枯枝杂草的清运。
	长征医院（浦东北院区）树木清单

	序号
	名称
	规格(cm）
	数量
	单位
	备注

	1
	香樟树
	直径30-40
	22
	棵
	　

	2
	香樟树
	直径8-20
	90
	棵
	　

	3
	梧桐树
	直径30-35
	18
	棵
	　

	4
	银杏
	直径5-10
	26
	棵
	　

	5
	栾树
	直径8-15
	42
	棵
	　

	6
	垂柳
	直径10-12
	50
	棵
	　

	7
	金桔树
	高150-200
	25
	棵
	　

	8
	红枫
	高200-250
	10
	棵
	　

	9
	花石榴
	高150-200
	65
	棵
	　

	10
	海棠
	高200-250
	52
	棵
	　

	11
	紫薇
	高250-300
	60
	棵
	　

	12
	桂花
	高200-250
	38
	棵
	　

	13
	慈孝竹
	高200-250
	70
	棵
	　

	14
	日本樱花
	高200-250
	9
	棵
	　

	23
	共计577棵
	　
	　
	　
	　



（二）实施人员要求
清理修剪等人员施工过程中，应符合国家及上海市相关绿化工程规范、园林建设工程技术规范，同时现场人员管理应符合相关疫情防控要求。

二、服务要求
（一）售后质保培训等要求
本次招标有效期一年。提供必要的维护措施及场地现场安保人员（若有）基础绿化养护业务培训。
（二）保密要求
甲、乙双方在采购和履行合同过程中所获悉的对方属于保密的内容，甲乙双方均有保密义务。
（三）其他项目个性化要求
实施过程中使用的所有药剂均需确保不破坏该处土壤环境以便于后期树木移植，并提供产品质量证明。

三、投标（报价）人资质要求
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并加盖公章，经营范围含园林绿化工程及绿化养护。

四、验收、付款及其他内容
（一）验收方式
初次清理修剪：工期不超过20天，提前勘察现场，绘制现状平面示意图，制定实施方案及计划安排表，提供清理修剪前后对比图片、施工过程图片；每月维保：初次清理修剪完成后一年内，每月至少一次维保工作，月末定期复查复清，确保杂草率小于等于80%，树木整体有型，无突出枝丫。
（二）付款方式
每季度维保验收合格后，支付25%的合同款。
（三）现场踏勘等信息
可进行现场踏勘。

